
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案

产品名称 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
案

公司名称 北京壹点壹线咨询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北京市密云区东邵渠镇政府办公楼210室-532

联系电话 010-57159091 13641305107

产品详情

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备案

审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网络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办法》；

3.《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备案管理办法》。

  申请主体：内蒙古自治区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自建网站从事食品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
者、区外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我区设立的从事食品经营的分支机构。

办理条件：

1.内蒙古自治区内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应当在内蒙古自治区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30个工作日
内，向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取得备案号;

2.通过自建网站从事食品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在内蒙古自治区通信主管部门批准后30个工作日内
，向所在地旗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取得备案号;

3.区外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我区设立的从事食品经营的分支机构应当在取得营业执照后30
个工作日内，向所在地旗县级以上市场监督管理局备案，取得备案号。

申请材料：

一、新申请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备案的申请材料



（一）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备案申请表

（二）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通过自建网站从事食品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需提供电信业务
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三）区外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提供者在我区设立的从事食品交易的分支机构需提供网络食品交易
平台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及设立合作协议；

（四）通过自建网站从事食品交易的食品生产经营者需提供食品生产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或
食品经营备案信息（仅x只销售预包装食品的食品销售者，下同）；

（五）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公布的位置截图、网站页面截图、网址、域名、IP地址等；

（六）授权委托他人申报的，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和被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

（七）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食品交易安全承诺书。

以上纸质材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

二、变更申请材料

（一）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备案变更申请表；

（二）变更后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经营许可证或食品经营备案信息、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三）内蒙古自治区网络食品交易平台备案凭证原件；

（四）涉及变更项目的相关材料。

以上纸质材料复印件必须加盖公章。

办理流程：新发、变更：受理—审查—审批—发证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cpdf.org

